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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工作委员会理事会议事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理事会的决策机制，指导理事会的具体工

作，确保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工作委员会（以下称“委员会”）

工作的正常开展，维护委员会全体会员的权益，依据《中国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租赁业工作委员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制定本理事会

议事规则（以下称“本规则”）。 

第二章  理事会 

第二条  理事会的组成 

理事单位的数量由会长办公会确定，但原则上不得超过会员总数

的五分之一。具体选举办法由会长办公会在本章程的框架下制定细

则，并在会员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公布。专职副会长为当然理事。 

理事会由会员大会选举出的各理事单位委派的授权代表组成，且

应为理事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各理事单位均应向理事会委派一名理

事和一名日常工作联系人，理事单位所委派的理事和日常工作联系人

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告知秘书处。 

理事会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

负责。 

第三条  理事会的任期 

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会员大会提前或延期举行时其任期作相应

变更。理事会任期届满时，由会员大会重新选举产生。 

第四条  理事会的职权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聘任专职副会长、秘书长，

决定委员会荣誉职务及内设机构人选；确认和否决会长单位、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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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派出的会长、副会长人选；当理事单位因故出现空缺时，增补理

事单位； 

（三）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四）决定设立专职办事机构；  

（五）确定理事会会费标准； 

（六）领导委员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七）制定委员会管理制度； 

（八）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理事会的召开 

理事会由会长负责召集，须有半数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 

召开理事会时，秘书处应在七个工作日前将会议时间、会议地点、

会议议题书面通知会长、副会长、专职副会长和各位理事。 

理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会长、会长办公会、秘书处认为必

要时，或经三分之一以上理事单位提议，可召开临时理事会。特殊情

况下，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六条  理事会的决策程序 

理事会的各项议题须经出席会议理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 

第七条  理事会的退出机制 

理事会各成员单位应模范遵守《章程》的各项规定，积极、正当

行使《章程》及本规则规定的各项职权，按时、足额交纳委员会会费

和理事会会费。当理事单位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由会长办公会讨论

决定取消其理事单位资格： 

（一）丧失法人资格； 

（二）在秘书处发出会费缴纳通知后，逾期一个月仍不缴纳的； 

（三）无正当理由，缺席理事会且未委派全权代表出席两次（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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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四）理事单位在当选后或在原理事离任后，无正当理由，一个

月内未委派新理事的； 

（五）理事单位自愿退出理事会。 

第八条  理事会的增补机制 

因理事单位退出、委员会会员增加或其他原因需增选理事单位

时，由会长办公会协商确定增补的数量，并提请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九条  理事的委派和更换 

理事单位应在当选后一个月内委派理事。 

理事单位可更换其委派的理事。 

理事离开所在理事单位的，该理事单位应及时通知委员会秘书

处，并于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派遣新的理事接任。 

理事的派遣和更换均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秘书处，自秘书处收到通

知之日起生效。 

第三章  会长、副会长及专职副会长 

第十条  委员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专职副会长一人，

秘书长一人（可由专职副会长兼任）。会长、副会长任期四年，连选

可连任。  

第十一条  会长、副会长、专职副会长和秘书长的产生 

理事会推举或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单位。会长、副会长由

当选的会长、副会长单位委派。 

专职副会长和秘书长为委员会的专职人员，由理事会聘任。在理

事会不能就聘任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时，可由三分之一以上理事提名，

经出席会员大会的代表过半数选举产生或聘任。 

第十二条  任职条件 



4 

 

（一）会长、副会长必须是其所在会员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二）担任专职副会长或秘书长必须能胜任相应的工作； 

（三）会长、副会长离开所在理事单位的，由会长、副会长所在

单位派遣新的人选接任，新任会长、副会长人选需经会长办公会审议。 

第十三条  会长的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 

（二）代表委员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三）主持会长办公会会议及各项重大活动，组织实施年度工作

计划； 

（四）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 

（五）处理委员会其他日常事务。 

副会长、专职副会长、秘书长协助会长工作，专职副会长根据会

长办公会的决定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 

当会长因故无法行使职权时，由专职副会长召集会长办公会，由

会长办公会决定代为行使会长职权的人选。 

第四章  会长办公会 

第十四条  会长办公会由会长、副会长、专职副会长组成，负责

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对理事会负责。 

第十五条  会长办公会的职权 

（一）制定委员会工作计划； 

（二）决定并安排委员会的重大活动；  

（三）检查会员大会、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四）决定副秘书长及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五）负责起草委员会管理制度； 

（六）决定会员的加入及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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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会长办公会会议的召开 

会长办公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或因工作需要由会长、

专职副会长、三分之一以上副会长临时召集。特殊情况下，可采用通

讯形式召开。 

会长办公会会议由会长或专职副会长负责召集，会长、副会长、

专职副会长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时方可召开。 

召开会长办公会会议时，秘书处应在七个工作日前将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会议议题书面通知会长、副会长、专职副会长。 

第十七条  会长办公会的决策程序 

会长办公会各项议题须经会长办公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

多数通过。 

第五章  秘书处 

第十八条  秘书处为委员会的日常办公机构，秘书处由专职副会

长、秘书长及专职工作人员组成，负责秘书处日常工作，对理事会负

责。 

第十九条  秘书处应在每年二月一日前向各理事单位发出理事

会会费交纳通知，各理事单位应在三月一日前将理事会会费交纳至秘

书处指定帐户。 

第二十条  秘书处的具体工作职责，由理事会另行制定相关规则

予以规定。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经第四届第七次理事会讨论通过并生效，由

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依照《章程》的有关规定处理，如

《章程》没有相关规定的，由理事会讨论决定。 


